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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偏见：《圣经》《古兰经》中的妇女观

王晓云

(福建农林大学人文学院。福州350002)

摘要：《圣经》与《古兰经》这两部伟大的经典虽然形成时闰相隔甚远，但在关于妇女地位和命运问题

上却有相同的“启示”，这些内容直接影响了后世基督徒与穆斯林妇女价值观的形成。文章根据经

文教义和相关知识，对前人较少涉及的两者在妇女观上的比较进行探讨，阐明因性别造成的社会地

位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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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y and Prejudice：the Woman Concept in the Bible and the Koran

WANG Xiao．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itera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The Bible and the Koran have the same inspiration concerning 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destiny although they were written in different centuries，which has directly affected the for-

mation of the values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women．The paper tries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woman concepts in the tWO books in order to expound the enormous gap in social status

caused by gender according to religious doctrines in the two classics and relevant knowledge．

．Key Words：Bible；Koran；woman concept

《圣经》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旧约》全

书于公元前6至2世纪之间逐渐形成，《新约》各卷在公元l

世纪下半叶到2世纪末基本定型，但其最后确立却晚至4时

机初叶。公元397年第3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了66卷经

典的内容和目次，正式以教会名义定名为《新旧约全书》，从

而最终形成现在流行的基督教《圣经》。而《古兰经》是在公

元610年。穆罕默德领受神启后的记录。若从开始编纂时期

算起，两书形成时间跨度相距千余年之遥。在此期间人类从

原始步入成熟，从野蛮走向文明，随着人类战胜自然力量的

增强。对世界．对生命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形成

于世界文明摇篮的两部经文虽相隔千余年，但在妇女观上却

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其中有着关怀与抚慰，但更多的却是

偏执与不公，人类对妇女认识的步伐似乎并没有紧紧跟上历

史前进的脚步。

l平等与尊重：上帝和安拉共同赐福于人类

根据两部教义。造物主在初创人类之时，就已经给了男

女平等的待遇，他们生命的出现就是造物主本身生命的伸延

和流溢。他们都承载着造物主的祝福，共同负有管理大地的

使命，在宗教信仰上是完全平等的。

1．1神造人的公正：在上帝、安拉面前的平等

《圣经》中．上帝对妇女是没有歧视的，因为在人形成之

前，上帝就已经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乃是照着神

的形象造男造女①，在男女的各种性格品质中都透着上帝的

影子．上帝也投有把福气单独赐给男人，而是同时赐给了

“他们”，让“他们”一起治理土地和管理地上各种活物①。因

为．照主的安排．女不是无男，男不是无女，女人原是由男人

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⑦。。所以男女在人类社会一开

始就是平等的，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权共同生活在神所创

造的世界上。’

同样，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也显示：只要是“顺

服的、信道的、服从的、诚实的、坚忍的、恭敬的、好施的、斋戒

的、保守贞操的、常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

和重大的报酬”．也就是说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女只要遵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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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都能得到安拉的眷顾，相反．不管是谁违反了戒律，都将

遭到真主的惩罚。“真主惩罚伪信的男女和以物配主的男

女，而赦宥信道的男女。”不仅如此，男女在最终归宿上也是

平等的：“信士和信女，谁行善谁得人乐园，他们不受丝毫的

亏枉。w明进入理想的国度并没有排斥女子。

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帝还是真主，创造人类的最初理念

就是人人平等，人是透着神的影子的，因此不可随意辱蔑。

男女在生存、管理万物、进入理想国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是

相同的，没有高低贵贱、前后优劣之分。

1．2 来自天堂的关怀：对妇女的尊重

按传统观念，女人一直是“软弱”的代名词，这种偏见和

歧视使得女性总是处于弱势，遭受各种苦难。但在《圣经》

中，我们却看到，在上帝眼中她们是蒙怜悯、受重用的人。旧

约中颂扬了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勇敢和智慧。赞颂巾帼英雄

底波拉的超人聪明才智和治国安邦的胸怀．还有女先知户勒

大的广博学识等。这些无不透着上帝对她们的赞赏和尊重。

新约中的耶稣更是努力打破笼罩在东方女性头上的种种禁

忌。他摒弃旧俗，接纳了妇女进人圣殿礼拜；独自同撒玛利

亚妇人论道的举动又打破了犹太男子不能同妇女谈话的界

限；针对当时堕落的两性交往，耶稣还告诫世人：夫妻二人是

一体的。不可分的②，以此来约束当时男权至上的放肆和腐

败，维护妇女的地位。

在《古兰经》中，真主强调男人不得强占妇女。把她们当

作遗产，也不得压迫她们。安拉指出夫妻双方之间是相互依

赖的，“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农服”③。在受教

育方面，伊斯兰教主张女子同男子一样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因为“求学是每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女的天职”【“。不仅如

此。安拉对阿拉伯半岛存在的重男轻女、留下男婴而溺死女

婴的恶劣行径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伊斯兰教认为，生男生女

都是真主的慈悯，他们的生命都处于真主的保护之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男女宗教信仰和义务同一的理

论．都是一种宗教人格上的平等，追求信徒道德上的完善。

这种制度和观念出现在一两千年前的以色列王国和阿拉伯

半岛上，对当时的道德沦丧、女权低下、遗妻弃子等社会现象

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修正，这些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2傲慢与偏见：男性权威的不可挑战

《圣经》《古兰经》中表明男女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是在

上帝或真主面前而言的。即公平客观地对待造物主给予每个

人安排的职责并在其范围内履行自己的义务，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服从造物主的意旨。而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具体行为

内容却不相同。因此，他们既给妇女一定的权利，提高了她

们的地位，同时又有许多限制之词，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处

于屈从的地位。“妇女既是解放的又是受限制的，既是向上

的又是堕落的。蚍朝

2．1 天平的倾斜：在社会生活中对男性的服从

《圣经》的内容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我们从全书的性别

统计中就可看出：《圣经》中记载有名有姓的人共有3 400余

名，其中女性仅有150余人，男女比例为100：7．8，这个数据

表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圣经》所记载的世界是彻彻底底地

以男性为中心的。在《圣经》中，绝大多数妇女的地位是卑微

无闻，完全被排斥于人类主流集团之外的。。女人是由男人

身上的一根肋骨做的”，有了这句话，女性成为男人的附庸便

成为千年不变的真理。因此，在《圣经》中妇女更像商品，可

以随意送人。她们对此毫无发言的权力。在《耶利米书》中，

耶利米宣布上帝对以色列昏庸邪恶的惩罚。就是“将他们的

妻子给别人”②；在扫罗与大卫的战争中，扫罗的女儿就成为

战争的牺牲品任人处置②。这些例证都说明妇女的命运完

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

同样．安拉也认为“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③。因

为女人在智力上及信仰上比男人不足，所以女人是不值得信

任的。在司法审判中，以血钱(因误伤或意外造成他人死亡

时，杀人者要付给死者家属的赔偿金)的金额或在法院作证

的地位来说，女人只有男人一半的价值。一个男人的作证等

于两个女人的作证。真主虽然承认女子有继承权，但男女的

地位又是有别的，两个女人才抵得上一个男人③。因女人的

聪明才智和自制力远远逊于男子，所以做错事的大多数足女

人，穆圣以此最后得出结论：火狱中大部分居民足女人②。

2．2“幸福”的含义：婚姻关系中的被动地位

《圣经》中虽没有提到一夫多妻的问题。但从经文的描写

可看出，一夫多妻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先知先觉、基督英雄

们都是妻妾成群。如亚伯拉罕就有妻撒莱，妾夏甲；雅各也

有两妻二妾；大卫王更是妻妾众多，儿女成群．而这些妻妾根

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亚伯拉罕到埃及时将妻子撒莱送

给法老，以换取生命和财富。当一个利未人遇到匪徒威逼

时，会将自己的妾送与匪徒任其蹂躏，至其死亡。女子完全

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命运悲惨。另外，如果女子犯了错或

“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②，丈夫可以直接地将她休

离。如此含糊的理由，表明了休妻的随意性和任意性。《以

斯帖记》中王后瓦实提因不遵从砸哈随鲁王命她头带冠冕出

现在臣民面前而遭到贬逐的厄运②，正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被动、从属地位的体现。

在伊斯兰教义当中，妻子被认为是介于奴隶和自由人之

间的人，是“丈夫家的田地。可以任由他们随意耕种”③。在

先知穆罕默德看来，妇女是缺乏自制能力的，因此为了她们

自己的好处．也为了社会的好处，她们必须服从丈夫。如果

妻子犯了错，或者丈夫不喜欢妻子的某些行为，那他们可以

“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真主竟然

公然允许丈夫殴打妻子，穆圣就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如果妻

子做错事了，丈夫可以把她们拘留在家里．直到她们死亡。

相比之下，男人犯了错却只是“责备他们，如果他们悔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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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原谅他们”⑦。在伊斯兰的观念里面，妻子是一个较为

低徽、从属于丈夫的伴侣．处于男人的权力控制之下。虽然

穆斯林的丈夫可能会爱他的妻子，但他们婚姻的基本原则仍

然没有改变。如果她坚持不服从他的意愿，他就有权力，甚

至有责任打她。直到她顺服为止，以此重新建立起“幸援”的

婚姻。

2．3 贤淑的标准：对妇女品德的一致要求

《圣经》中所记载的女性不多。但“善～恶”分明。上帝

。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要给酒作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

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

毁谤”②。所以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子的标准就是在家照

顾家人，料理家务，敬重丈夫。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即使

是丈夫有差错。②从神的角度来看，妻子必须帮助丈夫建立

一个讨袢喜悦的家庭，丈夫就是神的代表。取悦丈夫就是喜

悦了神．“顺服丈夫，如同顺服耶稣”②。

真主对妇女的德行也有一系列的要求。首先是她们的

穿着“娶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③。这样的服饰

特征虽与阿拉伯人生活的特殊环境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对

妇女的限制和歧视．用厚厚的面纱把她们与外界隔绝开。

《古兰经》又禁止妇女与非至亲关系的男子单独相处，认为这

样是为了防止“邪念”的诱惑。一个好的妻子，应该是“敬畏

真主，就不要说温柔的话。以免心中有病的人，贪恋你们；你

们应当i兑庄重的话。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你们不要

炫露你们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你们应当谨

守拜功，完纳天课，顺从真主及其使者”③。总之，妇女必须

安分地呆在家里。尽心地侍奉家人，顺从丈夫。

在这两部经典的世界里，男女地位的悬殊凸显无疑。恩

格斯对此评论道：“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

生孩子的箭单工具了。“叫

3溯源与企盼：追求解放之路的艰辛

任何一种宗教观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人们的思

想意识。《圣经》与《古兰经》的妇女怒也是如此。两者在妇女

问题t是既有平等、尊重又有歧视和限制，这种矛盾的妇女

观正如同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F·奥德认为的那样：

。宗教是与终极性El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及其切实要求、非终

极性的价值观、常规化程序和对效用和消费的重视．使终极

感和神圣感便出现日见式微的趋势，所以造就了宗教和社会

的二律背反。”[铂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正是体现于此，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从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和

宗教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为经纬度来

客观地考察。

《圣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正是以色列的奴隶制社会时

期，采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父系家长制度，丈夫是

一家之主，对子女有绝对管理和控制权。如果已婚的儿子和

父亲同住。他的妻子也要隶属在这权力之下。譬如，犹大占

有着他的儿媳塔玛，却因有人控告塔玛通奸，而准备要把她

烧死①。同样，《古兰经》形成时的阿拉伯半岛正处于氏族制

度的瓦解和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游牧鄂落战争频繁。在

这方面妇女远远不如男子。再加上战争使男子人数减少，妇

女过剩，于是社会上乱婚充斥，一夫多妻盛行，妇女成了男子

的私人占有物，一切唯男子的意志是从。“妻子的主要任务

是尽可能多地生育沙漠武士。此外还必须千方百计地讨丈

夫喜欢，否则随时都可能被遗弃。州们另外，《圣经》与《古兰

经》的作者都是男性。因此经文与教义都是从男性的视角、男

性的喜好，最终以男性为中心写成的，人类教会的历史也就

成为男权统治的历史。在传统押学里，妇女的地位是次等

的，他们有着这样的观念：妇女比男人软弱}人类之初所犯的

罪过完全是因夏娃引起的，女性被视为罪恶的根源；妇女在

伦理上的抉择能力是非常低下的等等。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在传统历史中把女性看作是属于肉体的及非理性的、物质

的、附属的，因而在经文中关于社会地位、享有管理与支配的

权利和婚姻关系中的地位等妇女相较于男子相差悬殊，可以

从中得到答案。

《圣经》与《古兰经》各被奉为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

家的经典，地位十分崇高，对这些国家国民思想观念的影响

是根深蒂固的．直接构成了他们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因

此宗教文化是东西方妇女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要实现妇女

地位的平等，就必须破除经文的束缚。但是，面对全世界两

者信徒超过30亿的庞大数字，妇女解放，追求真正平等的道

路还必将充满坎坷与艰辛。

注释：

①。和合本”《圣经·创世纪》，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Z001年

版，第1章27节，第1章27—8节，第38章第24节：

②《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1章11一12节I《圣经·加拉太

书》第3章28节；《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4—6节；《圣经

·耶利米书》第8章10节；《圣经·撒母耳记》第3章6—15

节；《圣经·布哈里圣训》第l章301节，第7章62节，124—

126节；《圣经·申命记》第z4章1—4节；《圣经·以斯帖记》

第1章10一20节；《圣经·提多书》第2章第3—5节；《圣经

·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22

节；《圣经·歌罗西书》第3章第16节；《圣经·彼得前书》第

3章第1节。

③《古兰经》第4章19节，第2章187节；第2章228节；第2

章Z82节．第4章n节；第2章223节；第4章34节．15节，

16节；第24章3l节；第33章35节，32节。(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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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的阵地，总是“不敢碰硬”，“批小不批大”，发挥的舆

论监督效果一般。[4 o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经

济发展较好的农村社区中，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搭建这样一

个平台来解决对话问题，但对于西部相对落后的农村社区来

说。他们还不可能将资金投入到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上来，

4解决农民失语的途径探索及对我国社会

发展的意义

只有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才能从跟本上解决大多数农民

的失语问题，以下是针对上述原因的几点建议：

(1)政府部门赋权意识。权力与话语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权力控制了话语，话语不仅仅是交流沟通的工具，更是

权力的言语陈述形式，是话语者权力的自然流露，是特定场

域内权力结构的体制和利益表达的手段。”政府不应该再是

唯一的话语，而是要广开言路，通过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

互动形成“话语”来共同治理。[s]在农村社区中，政府部门要

主动与农民建立参与机制，政府部门在做决策时也要让村民

积极参与，赋予社区农民表达话语的机会。不能仅是以自上

而上的管理机制来维系自身的权利。

(2)搭建良好的对话平台。加强公共平等对话平台的制

度建设，是减少农民非制度化参与公共事务。采取合理合法

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保证。具体来说。要增强农民在入大

中的发言权，改变以往在各级人大中农村代表基本是乡村领

导和农民企业家，真正的农民代表比例少的状况；改进信访

机关的工作方式，加强案件的督察力度．提高农民通过此渠

道参与政治生活的效用；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完善村

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防止决策仅由几个村委会委员或者

党支部成员说了算的状况出现。乡镇政府要为公共对话平

台的建设投入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其顺利地运作。

(3)培育农村能人队伍建设。农民如果想在农村社区中

与职能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就必须要有领导能力强、真正能为

农民说话的、代表村民利益的领头人、能人，而且其队伍应该

壮大。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

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话语权的

获得需要他们不断地参与公共对话，迸行重复性的话语表达

实践．磨练自己的能力。另外，“权力的获得需要知识的支持。

权力和知识之阅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知识与权力控制是分不

开的。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及其权力运作中

各种技术的使用”。Hj只有农村能人多了，那么为农民表达话

语的机会才能增多。才有可能进行多次话语表达的实践。

(4)提高农民的自信心。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在

与别人讨论某一问题时，如果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多，我就会

变得很不自信．我会说话很少，怕自己说得不对；如果听讲座

或上课回答问题时，我也不会主动提问，这样，我也“失语”

了。我认为，其实对农民来说也是～样的，他们中有些人可

能缺乏自信．在他们的意识里可能就认为自己本身就没有什

么发言权。像前面提到的三点可能都是从外部为农民创造

一个良好的“表达”环境，而提高农民的自信心就是要从农民

自身来做起。

总之，让农民表达出他们的话语。可以树立执政为民、依

法行政意识，而且可以深入了解最基层群众的疾苦和呼声。

农村社区要得到良性发展，不只要靠政府部门行使其职能，

两更要靠社区村民与政府职能部门共月参与到社区建设及

发展中来，而村民才是社区建设的真正主力军。因此，农民

充分表达话语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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